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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選舉委員會 函
地址：60074嘉義市東區博東路333號

承辦人：蔡豐澤

電話：05-2754633#112

受文者：嘉義市蘭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嘉市選一字第110315005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150051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本會為辦理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，請貴校推薦有意擔任

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編制內教職員(含工友、技工及臨時

人員)，請查照惠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日訂於110年8月28日(星期六)舉

行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第2項規定略以：「前項

主任管理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，管理員須半數以上為現任

公教人員，選舉委員會得洽請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推

薦後遴派之......。」本案前經本會以109年12月14日嘉市

選一字第1093150218號函請貴校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，

惟仍有未達上開法定人數情事，爰請貴校協助調查有意參

加選務工作之同仁。

二、凡經遴派參加投開票所工作者應參加工作人員講習，並得

依規定於投票日後一年內補假一天；而其工作成績優良

者，得依法報請獎勵。

三、隨函檢附推薦名冊格式一份，請於110年4月30日前函送本

會彙辦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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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嘉義市立大業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、嘉義

市立南興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

蘭潭國民中學、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、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博愛國民

小學、嘉義市民族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垂楊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、嘉義

市大同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僑平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志航國民小學、嘉義市林森國民

小學、嘉義市北園國民小學、嘉義市嘉北國民小學、嘉義市精忠國民小學、嘉義

市育人國民小學、嘉義市蘭潭國民小學、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、嘉義市世賢國民

小學、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、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、嘉義市文雅國民小學、嘉義

市立吳鳳幼兒園、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、嘉義市立幸福幼兒園

副本：嘉義市政府教育處(含附件)、本會第一組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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